
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
狂犬病免疫接种的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任何单位或个人。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犬只饲养者或单位；查阅、复制养殖档案、免

疫接种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当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立案处理。

1.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

四、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

第三十条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

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

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

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街道办事处、乡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做好本辖区流浪犬、猫的控制和处置，防止疫病传

播。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本

地实际，做好农村地区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工作。



饲养犬只防疫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制定。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
物诊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
免疫技术规范实施免疫接种的；

（二）对饲养的种用、乳用动物未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的要求定期开展疫病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而未
按照规定处理的；

（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
种的；

（四）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
按照规定及时清洗、消毒的。

2.《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市对犬只实施狂犬病强制免疫。

犬只养殖场配备的动物防疫技术人员应当为饲养的犬

只实施免疫接种。其他犬只饲养者应当到区兽医主管部门认

定的狂犬病免疫点对犬只进行免疫接种，并支付免疫费用，

本市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犬只接受狂犬病强制免疫接种的，取得狂犬病免疫证

明、标识。狂犬病免疫标识由市兽医主管部门监制。



犬只饲养者携带犬只在户外活动，应当为犬只佩戴狂犬

病免疫标识；犬只饲养者不得携带未佩戴狂犬病免疫标识的

犬只在户外活动。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对

犬只进行免疫接种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代作处理，所

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犬只给

他人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饲养者依法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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